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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主流化歸屬組別【人身安全及法律】警察局、人事處、法務局、交通局、捷運公司、消防局、都發局、研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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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交

通

局 

1 102.04.03 

王局長聲威

(林副局長麗

玉代理) 

17╱19 

2╱2 

葉毓蘭 O 

陳艾懃 O 

林麗玉 O 

鄭佳良 O 

楊瓊鋒 X 

李昆振 O 

劉嘉祐 O(陳雍政代理) 

林麗珠 O(沈明宏代理) 

張生萬 O(許元皇代理) 

劉瑞麟 O 

黃素蓉 O(劉仁龍代理) 

黃如妙 O 

酈佩珍 O 

曾淑美 O 

李志深 O 

于麗菁 O 

朱玉婷 O 

張自立 O 

 

討論案 1、本局（含所屬機關）主管自治

規則 28 案及行政措施 35 案之法規檢視

審查作業。 

1. 請各權管單位依建議修正自治原則，並於 102 年 4 月

9 日送本局法制彙整後，再送交本局性別平等專案小

組外聘委員書面審查。 

2. 請各單位定期推展性騷擾防治教育訓練及宣導。 

1. 本局及所屬機關均依限期完成自治規則及行政措

施修正，並再次經本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外聘委

員書面審查完竣後送本府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審

查，其中「自治規則」業經該委員會 102 年 5 月

23 日、6 月 20 日審查修正後通過；至「行政措施」

部份，依該委員會第 9 屆第 1 次大會會議決議，

原則由各機關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為主要審查單

位，該委員會會再依比例抽查案件召開會議複查。 

2. 性騷擾防治教育訓練及宣導，本局人事室除已列

入上下年度新進人員訓練講習課程內容（按，上

半年已於 102 年 5 月 10 日辦理完竣，計有  參

訓；下半年預計於 102 年 11 月辦理），另並向台

北 e 大申辦「職場性別工作平等」、「性騷擾防治」

等數位學習課程，請本局暨所屬機關同仁分別於

102 年 6 月 15 日、11 月 15 日前完成課程之學習 

討論案 2、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102-103 推

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草案)。 

1. 請統計室編列 103 年度預算。 

2. 於下次會議，請本局暨所屬機關業務單位就權管範圍

提出可辦理性別統計分析之項目及擬具性別影響評

估表之方案。 

3. 所屬機關納入本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 本局綜規科已擬定「不同性別下之交通管理與政

策差異研究」之自行研究案，以瞭解國內外相關

性別可能影響交通的議題，如有明確的性別影響

因子，統計室再配合辦理後續預算編列事宜。 

2. 為協助同仁填寫性別影響評估表及訂定性別指

標，業由本局人事室於 102 年 5 月 22 日辦理性別

影響評估工作坊，並於同仁填寫完成後送交本局

人事室，其中性別影響評估表計有 5 個方案，並

連同本局各科室及所屬機關訂定之「性別指標」

送交陳委員艾懃協助檢視後，提報本局第 2 次性

別平等專案小組審議完竣。另本局人事室並於 102

年 6 月 5 日續辦理性別意識培力課程。 

3. 又為擴大參與，所屬機關納入本局性別平等專案

小組，爰委員數由原 19 名增加為 23 名，並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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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 1/3 之規定。 

22

交

通

局 

2 102.07.11 

王局長聲威 

15╱19 

1╱2 

葉毓蘭 X 

陳艾懃 O 

林麗玉 O 

鄭佳良 X 

楊瓊鋒 X 

李昆振 X 

劉嘉祐 O 

林麗珠 O 

余吉昌 O 

劉瑞麟 O(黃庭裕代理) 

徐淑燕 O 

于麗菁 O 

酈佩珍 O 

曾淑美 O 

朱玉婷 O 

張自立 O 

沈淑賢 O 

張哲揚 O 

張滋容 O(劉春蓉代理) 

尚錦堂 O 

黃如妙 O 

討論案 1、有關審查本局及所屬機關所提

報之性別統計指標項目。 

照案通過，並請各提報單位辦理相關統計資料蒐集。 本局綜合規劃科等 6 單位已辦理蒐集「上下班(學)通

勤使用運輸工具」等 9 項性別統計資料，已提報本局

102 年第 3 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 

討論案 2、有關審查本局及所屬機關所填

寫之「臺北市性別影響評估表」。  

1. 運輸資訊科填寫「臺北市交通資訊中心參訪人員性

別比率改善及增加收集性別議題案」之性別影響評

估表，(1)方法運用上應要能回應目標，及與性別影

響評估關連性。(2)資料蒐集請修正為蒐集來訪者之

意見，其意見有無性別上差異，並對於交通建設及

服務上有無改善建議。 

2. 所屬停車管理工程處填寫「101 年度管理員在職教育

訓練」之性別影響評估表，照案通過。 

3. 所屬交通管制工程處填寫「利用線上監工系統辦理

監工業務」之性別影響評估表，照案通過。 

4. 所屬公共運輸處填寫「推動臺北市低地板公車政策」

之性別影響評估表，(1)本案涉及性別部份，應包括

低地板車內之設施設計，請公運處再行檢視相關手

拉環之環帶長度、立桿長度、座位上之扶手等是否

符合。(2)餘照案通過。 

5. 所屬公共運輸處填寫「保障夜歸者於深夜搭乘大眾運

輸方案」之性別影響評估表，(1)請於方案名稱加註

欲保障事項。(2)公運處於推動夜間公車固定班表，

請駕駛特別留意車廂之治安事件，如遇女性乘客，可

示意向前坐；駕駛可直接觀看監視器等，及需特別注

意車廂後側。(3)餘照案通過。 

6. 所屬交通事件裁決所填寫「提升裁決所為民服務品

質方案」照案通過。 

1. 「臺北市交通資訊中心參訪人員性別比率改善

及增加收集性別議題案」之性別影響評估表，(1)

已制定實行本案之 SOP，將俟成果是否逐步展現

及利弊得失，進行方法之微調。(2)資料及參訪來

賓意見之蒐集並無性別差異，惟因問卷上有勾選

性別，故後續統計分析可區別出不同性別之意

見。 

2. 「推動臺北市低地板公車政策」之性別影響評估

表，(1)本市低地板公車車輛設備悉依交通部頒訂

之「車輛安全檢測基準」第六十三點「低地板大

客車規格規定」設置，且本市聯營公車車輛係業

者自行採購，經監理單位依規定檢驗合格後，始

發予行車執照。(2)另拉環長度須符合臺北市聯營

公車車內裝設相關設施及設備規範(如附件)，拉

環帶長度至多 25 公分並於乘客使用中承受車輛

緊急煞車時不得斷裂且所設拉環距車內地板高

度不得逾 165 公分以上。 

3.  「保障夜歸者於深夜搭乘大眾運輸方案」之性

別影響評估表， 

(1) 配合修正方案名稱為「保障夜歸者行的安全-

於深夜搭乘大眾運輸方案」。(2)將發函請公車業

者配合加強留意夜間公車車廂內治安事件，並可

請女性乘客向前坐，加強確保乘車安全。 

討論案 3、有關審查本局綜合規劃科填寫

之「臺北市政府公共工程中程計畫性別

影響評估試辦表」。 

1. 請停管處邀請具性別觀點之學者專家參與本案之後

續審查相關作業。 

2. 本案修正後通過。 

停管處業於 102 年 10 月 11 日完成議價程序，將於後

續細部設計審查會中邀集具性別觀點之專家學者參

與。 

參考資料/臺北市政府性別影響評估表~運資科(配合第2次會議決議修正).doc
參考資料/臺北市政府性別影響評估表~運資科(配合第2次會議決議修正).doc
參考資料/臺北市政府性別影響評估表~運資科(配合第2次會議決議修正).doc
參考資料/臺北市政府性別影響評估表~運資科(配合第2次會議決議修正).doc
參考資料/102年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2次會議執行情形檢討表-附件-車內設備(公運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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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出席狀況： 

1、逐一列出所有委員名

單，有出席者請標註

O，若為代理出席請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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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摘要 決議內容（摘要） （後續）具體作為 

討論案 4、有關本局及所屬機關提報之性

別預算表。 

照案通過。  

討論案 5、有關修正本局 102-103 推動性

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除本專案小組之召開仍維持原條文「每季召開會議 1 次」

外，餘修正條文照案通過。 

已完成修正，並放置本局暨所屬機關知識資訊服務網

之性別平等專區公告周知。 

臨時動議 1、市府訂於 102 年 8 月至 9 月

至各機關訪視推動性別主流化作業情

形，屆時請各單位協助配合辦理。 

洽悉。 研考會訪視本局推動性別主流化作業情形，訂於 102

年 11 月 4 日上午 9 時 30 分，並已刻正準備相關資料

中。 

臨時動議 2、請主席裁示下一次撰寫「臺

北市性別影響評估表」單位。 

請人事室檢視本局及所屬機關所有行政措施(含服務事

項)，如須納入性別影響評估，請通知該單位提報影響評

估表。 

業於 102 年 8 月 14 日簽奉 局長核准，本局及所屬機

關業務科均需填寫性別影響評估表，以協助提早熟悉

性別主流化相關工具，並採分次審議，以為有效審議

及單位間互相學習。 

22

交

通

局 

3 102.10.21 

王局長聲威 

21╱23 

1╱2 

葉毓蘭 X 

陳艾懃 O 

林麗玉 O 

鄭佳良 X 

楊瓊鋒 O 

李昆振 O(吳潔珊代理) 

劉嘉祐 O 

林麗珠 O(張伊婷代理) 

余吉昌 O 

林淑琴 O(黃惠如代理) 

徐淑燕 O 

于麗菁 O 

酈佩珍 O 

曾淑美 O 

蘇靖 O 

謝月華 O 

朱玉婷 O 

張自立 O 

張哲揚 O 

討論案 1、有關審查本局及所屬機關提報 

之性別統計資料。 

請各提報單位就所提資料檢視在性別上有無差異性，及

於未來業務上可推動事項，並於下次會議提報告案。 

各提報單位已檢視並提出性別統計資料在性別上有

無差異性及可於未來業務推動事項，並擬於 103 年 1

月 21 日本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03 年第 1 次會議提

報告案。 

討論案 2、有關審查本局及所屬機關填寫 

之「臺北市性別影響評估表」，提請 審

議。 

1. 綜合規劃科填寫「臺北市交通整體滿意度調查」之

性別影響評估表，請確認方案名稱之目標對象及內

容，餘修正通過。 

2. 交通安全科填寫「交通事故性別分析及防制對策」

之性別影響評估表，本案「行人交通安全宣導相關

主題」滿意度調查結果，應再強加說明所代表意義，

惟調查不同性別對於哪類車輛駕駛最不禮讓行人部

分，與本方案之關聯性偏低，又於後續作為上，避

免過度強調性別差異，而於宣導或字樣或圖案上反

而出現特定性別字樣或圖案意味之字眼或圖像，餘

修正通過。 

3. 所屬停車管理工程處填寫「評估本市公有路外停車

場興建與否之作業流程」之性別影響評估表，停車

場興建與否與性別議題關聯性低，請評估停車場內

部佈置(設施)並提下次會議。 另爾後各單位於提報

1.停車管理工程處已依決議事項，就停車場內部佈置

（設施），重新填報「停車場內部佈置(設施)之性別影 

  響評估表」，並擬提 103 年 1 月 21 日本局性別平等 

  專案小組 103 年第 1 次會議審議。 

2.交通事件裁決所已依決議事項，重新從性別對於宣 

  導方案之差異性，重新填報「加強宣導到裁決所洽

公民眾利用多元管道繳納罰鍰服務方案之性別影

響評估表」，並擬提 103 年 1 月 21 日本局性別平等 

  專案小組 103 年第 1 次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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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滋容 O(王子蓓代理) 

尚錦堂 O 

黃如妙 O 

性別影響評估表時，應確定所提方案欲執行之內

容、對象；已執行或未執行等，避免發生評估結果

錯誤。 

4. 所屬交通管制工程處填寫「生活巷道試辦」之性別影

響評估表，請於辦理滿意度調查時，勿用投遞信箱，

以現發、現問等能提高回收率方式辦理，餘照案通過。 

5. 所屬公共運輸處填寫「臺北市計程車駕駛免費職業病

健康檢查」之性別影響評估表，照案通過。 

6. 所屬交通事件裁決所填寫「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宣

導方案」之性別影響評估表，本方案應從性別對於宣

導方案之差異性進行評估， 請裁決所再審酌。 

22

交

通

局 

4 103.01.21 

王局長聲威 

23╱23 

2╱2 

 

葉毓蘭 O 

陳艾懃 O 

林麗玉 O 

鄭佳良 O 

楊瓊鋒 O 

李昆振 O 

劉嘉祐 O(陳雍政代理) 

林麗珠 O 

余吉昌 O 

林淑琴 O 

徐淑燕 O 

于麗菁 O 

酈佩珍 O 

曾淑美 O 

蘇靖 O 

林育生 O 

謝月華 O 

朱玉婷 O 

劉瑞麟 O 

討論案 1.有關審查停車管理工程處填寫

之「停車場內部佈置(設施)之性別影響評

估表」。 

「停車場內部佈置（設施）」性別影響評估表，請辦理相

關調查、訪談等，不分性別，瞭解男女使用者在停車場

需求及期望有無差異性、並落實在後續作為上。另並調

查劃定優先車位之需求，如涉及需要修法，請停管處提

出。 

1. 經統計結果 102 年 10 月至 103 年 9 月購買月票之

男女比例平均分別為 67%及 33%；103 年 10 月 13

日使用臨時卡之男女比例平均分別為 75%及

25%。 

2. 配合八德立體停車場改建納入性別影響評估委員

所建議事項，俟完成後再行檢討成效。 

討論案 2.有關審查交通事件裁決所填寫 

之「加強宣導到裁決所洽公民眾利用多元

管道繳納罰鍰服務方案之性別影響評估

表」。 

「加強宣導到裁決所洽公民眾利用多元管道繳納罰緩服

務」性別影響評估表，請裁決所再找其他適合填寫性別影

響評估之題目，再提本會議討論。 

1. 已將分期繳納罰緩相關資料提供本局交通安全科

宣導參採。 

2. 申請分期繳納罰緩作業已納入櫃檯作業流程。 



本府各機關(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開會情形 一覽表  

性別主流化歸屬組別【人身安全及法律】警察局、人事處、法務局、交通局、捷運公司、消防局、都發局、研考會 

編

號 

會

議

號

次 

開會日期 

主席 

 

出席委員數

／總數 

 

府外委員出

席數／總數 

 

委員出席狀況： 

1、逐一列出所有委員名

單，有出席者請標註

O，若為代理出席請附

註代理人姓名；未出席

者請標註Ｘ。 

2、府外委員列在最前面，

召集人（主席）已列於

左列，故本欄免列 

議案摘要 決議內容（摘要） （後續）具體作為 

張滋容 O 

尚錦堂 O(李文成代理) 

黃如妙 O 

22

交

通

局 

5 103.04.25 

王局長聲威 

20╱23 

1╱2 

 

葉毓蘭 X 

陳艾懃 O 

林麗玉 O 

鄭佳良 X 

楊瓊鋒 X 

李昆振 O(吳傑珊代理) 

劉嘉祐 O 

林麗珠 O 

陳冠龍 O 

林淑琴 O(黃惠如代理) 

徐淑燕 O 

于麗菁 O 

酈佩珍 O 

曾淑美 O 

徐淑燕 O 

蘇靖 O 

林育生 O 

謝月華 O 

朱玉婷 O 

劉瑞麟 O 

張滋容 O 

尚錦堂 O(王郁凱代理) 

黃如妙 O 

臨時動議：本局及所屬機關 104 年性別

預算。 

請停管處依委員建議事項修正性別影響評估表內容，並

參考府前使用機車之男女比例，調整比例數檢討，另於

停車場之公共空間設計部分，可再增加監控錄影器等監

控設備。 

監控設備已完成規劃設置，另設備比例檢討部分,併

細部設計辦理。 

討論案１、臺北市政府交通局性別主流

化交通政策與設施需求研究報告案。 

本案各項議題回復內容，請人事室再綜整歸納，並以整

體性方式修正後報府。 

「本府 102 年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訪評作業總 

結報告」訪評委員提出應改進或建議事項辦理或參採 

情形一覽表，已回復研考會。 

臨時動議：本局及所屬機關 104 年性別

預算。 

同意備查。  

22

交

通

6 103.08.14 

王局長聲威 

22/23 

葉毓蘭 X 

陳艾懃 O 

林麗玉 O 

討論案１、臺北市政府交通局性別主流

化交通政策與設施需求研究報告案。 

1、請本局規劃科就各委員建議檢討並補充修正下列事項: 

(1)交通部訂頒「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範」，男女在

認知反應時間上是否存在性別差異。 

1.查「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範」及「交通工程手

冊」內容，其標誌、標線、號誌之大小、高度、時

間等，多採一般行人平均反應(時間)作為研擬依



本府各機關(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開會情形 一覽表  

性別主流化歸屬組別【人身安全及法律】警察局、人事處、法務局、交通局、捷運公司、消防局、都發局、研考會 

編

號 

會

議

號

次 

開會日期 

主席 

 

出席委員數

／總數 

 

府外委員出

席數／總數 

 

委員出席狀況： 

1、逐一列出所有委員名

單，有出席者請標註

O，若為代理出席請附

註代理人姓名；未出席

者請標註Ｘ。 

2、府外委員列在最前面，

召集人（主席）已列於

左列，故本欄免列 

議案摘要 決議內容（摘要） （後續）具體作為 

局 1/2 鄭佳良 X 

楊瓊鋒 O 

李昆振 O(曹慈容代理) 

劉嘉祐 O(陳雍政代理) 

林麗珠 O 

陳冠龍 O 

林淑琴 O(黃惠如代理) 

徐淑燕 O 

于麗菁 O(王菁萍代理) 

蔣家麟 O 

曾淑美 O 

徐淑燕 O 

蘇靖 O 

林育生 O 

謝月華 O 

朱玉婷 O 

劉瑞麟 O 

張滋容 O(周楷紘代理) 

尚錦堂 O 

黃如妙 O(劉光之代理) 

(2)交通安全教育與宣導、事故防制，男女對於訊息的

接收方式、管道及內容是否存在性別差異。  

(3)交通運具資訊，目前已透過 APP、智慧型手機等，

提供多管道即時性科技性服務，其男女對於交通資

訊傳播內容方式、管道是否存在性別差異。並予補

充修正。 

2、「友善親子計程車」措施，請公共運輸處了解辦理情

形。 

據，惟行人專用號誌之行人清道時間(閃光燈號)，

於學童較多或設有盲人音響號誌路口，則應採學童

及盲人平均行走速率。並無就男女認知進行差異處

理。 

2.建議本局將來進行相關交通安全教育與宣導、事故

防制機制時，可於事後進行男女對於訊息接收程度

差異之問卷調查。 

3.依 Anne Moir & David Jessel，洪蘭譯「腦內乾坤：

男女有別，其來有自」(2006 年)，男女對聽覺、偏

好的顏色、空間反射等存有差異。另依「以科技接

受模式探討使用微網誌意圖之因素─以噗浪

〈Plurk〉為例」該研究顯示 Plurk 使用者受到男女

性主觀規範的影響仍存在，而自我效能、媒介豐富

度、知覺有用性、知覺有趣性、知覺易用性和行為

意圖，並沒有明顯差異。此部分資訊將依委員意見

補納於報告中。 

4.為保障幼童乘車安全及提倡友善親子服務，公運處

業於 103 年 5 月 28 日、9 月 1 日及 9 月 29 日函請

本市各車隊業者評估部分車輛提供兒童安全座椅

或鼓勵駕駛自主提供之可行性，惟車隊表示恐有衛

生疑慮、座椅拆裝及費用問題，多數親子乘客及駕

駛之接受度並不高，設置後恐無具體效益。 

討論案２、臺北市政府交通局暨所屬機

關性別統計與分析運用政策制定與執行

情形表。 

本案提報「設置孕婦停車位」及「推動汰換低地板公車」

2 項，並請停車管理工程處及公共運輸處依性別平等辦公

室陳儀研究員建議事項修正。 

1.已於 8/29 及 9/1 分別收到公共運輸處及停車管理工

程處依性別平等辦公室陳儀研究員建議事項修正

後之「本局暨所屬機關性別統計與分析運用政策制

定與執行情形表」。 

2.另於 9/2 將本局彙整後之「本局暨所屬機關性別統

計與分析運用政策制定與執行情形表」提報本府主

計處。 

22 7 104.01.21 陳艾懃 O 討論案１、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分期 1、將相關文宣納入本局交通安全科交通安全宣導中。 1.已將分期繳納罰緩相關資料提供本局交通安全科



本府各機關(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開會情形 一覽表  

性別主流化歸屬組別【人身安全及法律】警察局、人事處、法務局、交通局、捷運公司、消防局、都發局、研考會 

編

號 

會

議

號

次 

開會日期 

主席 

 

出席委員數

／總數 

 

府外委員出

席數／總數 

 

委員出席狀況： 

1、逐一列出所有委員名

單，有出席者請標註

O，若為代理出席請附

註代理人姓名；未出席

者請標註Ｘ。 

2、府外委員列在最前面，

召集人（主席）已列於

左列，故本欄免列 

議案摘要 決議內容（摘要） （後續）具體作為 

交

通

局 

鍾局長慧諭 

21／23 

2／2 

黃翠紋 O 

林麗玉 X 

鄭佳良 X 

楊瓊鋒 O 

李昆振 O 

陳雍政 O 

劉嘉祐 O 

陳冠龍 O 

林淑琴 O 

徐淑燕 O 

于麗菁 O 

蔣家麟 O 

曾淑美 O 

徐淑燕 O 

蘇靖 O 

張俊明 O 

謝月華 O 

朱玉婷 O 

劉瑞麟 O 

黃如妙 O 

尚錦堂 O 

鄒君儀 O 

繳納罰鍰諮詢服務報告案。 2、本案評估表所列作為，納入櫃台作業手冊。 宣導參採。 

2.申請分期繳納罰緩作業已納入櫃檯作業流程。 

討論案２、「臺北市幼童搭乘捷運、計程

車、公車、Youbike 等公共運輸工具之安

全性與便利性及相關法規」報告案。 

針對建議修正報告內容再提女委會作專題報告。 本案經臺北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第 9屆第 6 次委員

會審議，並依決議事項修正專案報告內容完竣。 

22

交

通

局 

8 104.05.15 

鍾局長慧諭 

16/18 

1/2 

陳艾懃 O 

黃翠紋 X 

鄭佳良 O 

張哲揚 X 

楊瓊鋒 O 

李昆振 O 

張生萬 O 

劉嘉祐 O 

討論案１、修正本局 102-104 推動性別主

流化實施計畫。 

同意所屬機關免列為本專案小組成員。至「科室主管」

部分，既經性別平等辦公室陳嘉鴻研究員同意在組織能

運作順利下，得再酌予減少，爰鄭副局長、張副局長、

楊主任秘書、秘書室主任（按，秘書室法制人員已任性

別議題聯絡人）、會計室主任、政風室主任等亦免列為必

要成員，俟遇有議案時，再列席說明。 

1.已修正本局 102-104 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並

上網公告。 

2.已更新交通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委員。 

討論案２、「臺北市幼童搭乘捷運、計程

車、公車、Youbike 等公共運輸工具之安

1、性別統計資料，請增加捷運、計程車、公車、YouBike

之性別使用比率，以及公共運輸工具之舉發態樣。 

此案已針對委員建議修正報告內容，並於 104 年 8 月

25 日女委會提報專題報告。 



本府各機關(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開會情形 一覽表  

性別主流化歸屬組別【人身安全及法律】警察局、人事處、法務局、交通局、捷運公司、消防局、都發局、研考會 

編

號 

會

議

號

次 

開會日期 

主席 

 

出席委員數

／總數 

 

府外委員出

席數／總數 

 

委員出席狀況： 

1、逐一列出所有委員名

單，有出席者請標註

O，若為代理出席請附

註代理人姓名；未出席

者請標註Ｘ。 

2、府外委員列在最前面，

召集人（主席）已列於

左列，故本欄免列 

議案摘要 決議內容（摘要） （後續）具體作為 

陳冠龍 O 

林淑琴 O 

于麗菁 O 

蔣家麟 O 

曾淑美 O(林憶雯代理) 

徐淑燕 O 

蘇靖 O 

張俊明 O 

朱玉婷 O 

全性與便利性及相關法規」報告案。 2、從目前作法、規範分析及建議事項等面向，分析親子

車（以捷運為案例分析）、計程車附加兒童座椅及 YouBike

可否附載幼童等議題。 

3、請本局運輸管理科重新準備資料並以報告方式呈現，

於 104 年 6 月 8 日前提出，再提女權會議審議。 

22

交

通

局 

9 104.10.13 

鍾局長慧諭 

(張副局長哲

揚代理) 

8/11 

2/2 

陳艾懃 O 

黃翠紋 O 

張哲揚 O 

黃惠如 O 

張生萬 X 

劉嘉祐 X 

陳冠龍 O 

林淑琴 O 

蔡瓊儀 O 

洪瑜敏 O 

討論案:確認「本局運用性別統計與分析

運用於政策制定與執行情形表」，是否屬

於性別統計運用案件。(提案單位:統計室) 

 

「設置孕婦優先停車區」及「推動低地板公車」等 2 計畫

確認為性別統計項目並運用於政策執行，惟請先洽性別

平等辦公室了解填報內容修正建議並補充後，再函送主

計處。 

本案執行情形表已逕送主計處。 

臨時動議:建議下次會議提報「大客車駕

駛考照制度之性別影響評估」，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性別平等辦公室） 

本案請公運處於下次會議提報。 於本局 104 年第 4 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報告完畢。 

22

交

通

局 

10 104.12.17 

鍾局長慧諭 

10/11 

2/2 

陳艾懃 O 

黃翠紋 O 

張哲揚 X 

黃惠如 O 

張生萬 O 

劉嘉祐 O 

報告案 1:大客車駕駛之性別議題。（報告

單位:本市公共運輸處） 

 

 

1.臺灣工作職場應不分性別一律平等，不做特殊的處理，

這是大家的共識。 

2.本案應持續加強宣導性別友善設施；另公車駕駛員招募

行銷，宜請女性駕駛員現身說法（真人實證），打破刻板

印象。 

公運處將持續協助客運業者招募公車駕駛員，另倘有

女性駕駛員優良事蹟將於網站公開表揚。 



本府各機關(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開會情形 一覽表  

性別主流化歸屬組別【人身安全及法律】警察局、人事處、法務局、交通局、捷運公司、消防局、都發局、研考會 

編

號 

會

議

號

次 

開會日期 

主席 

 

出席委員數

／總數 

 

府外委員出

席數／總數 

 

委員出席狀況： 

1、逐一列出所有委員名

單，有出席者請標註

O，若為代理出席請附

註代理人姓名；未出席

者請標註Ｘ。 

2、府外委員列在最前面，

召集人（主席）已列於

左列，故本欄免列 

議案摘要 決議內容（摘要） （後續）具體作為 

陳冠龍 O 

林淑琴 O 

蔡瓊儀 O 

洪瑜敏 O 

報告案 2:綠運輸市占率之策進作為。（報

告單位:綜合規劃科） 

 

1.「沒有選擇搭乘公共運具的原因」(P.26)之性別統計結

果與性別無關，爰此該節論述應補充本案針對男女性提

升公共運輸之策進作為是相同。 

2.本市交通事故分析(P.26)部分，應加以曝光量(如男女性

使用量)分析，較能顯示男女性之事故比例。 

3.策進作為應分為兩部分:汽機車管理(含鄰里交通改善)

及公共運輸管理。 

4.餘請依委員意見修正後，再提送環境、能源與科技分工

小組。 

本局業於 105 年 1 月 30 日於「本市女性權益促進委

員會環境、能源與科技分工小組第 10 屆第 4 次會議」

完成報告。 

22 

交

通

局 

11 105.3.8 

鍾局長慧諭 

8/11 

2/2 

陳艾懃 O 

黃翠紋 O 

張哲揚 X 

黃惠如 X 

張生萬 O(賴仁宗代理) 

劉嘉祐 X 

陳冠龍 O 

林淑琴 O 

蔡瓊儀 O 

洪瑜敏 O 

討論案1:臺北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105

至 106 年亮點策略子計畫 

1.人身安全及法律組 

(1)臺北市鄰里交通環境改善案(交治科) 

(2)公車及計程車安全配套措施(公運處) 

2.環境、能源與科技組 

(1)公車路網調整(公運處) 

(2)汽機車停車位收費(停管處) 

1.人身安全及法律組 

(1)臺北市鄰里交通環境改善案(交治科) 

本案請將執行計畫併附(如附件)，俾供委員知悉。 

(2)公車及計程車安全配套措施(公運處) 

○1 績效指標及與促進性別平等之關聯性等部分文字，請

依委員意見修正。 

○2 另建議業者於開發叫車 APP 時，將計程車優良駕駛以

圖像標示，俾利民眾查詢。 

2.環境、能源與科技組 

(1)公車路網調整(公運處) 

公車路網調整影響範疇太廣，尚非以性別為主軸，應以

車輛管理放入亮點策略或研議推動自行車親子車較具促

進性別平等關連性，本案建議撤案，爰提報分工小組討

論。 

(2)汽機車停車位收費(停管處) 

本案尚無須修正。 

 



本府各機關(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開會情形 一覽表  

性別主流化歸屬組別【人身安全及法律】警察局、人事處、法務局、交通局、捷運公司、消防局、都發局、研考會 

編

號 

會

議

號

次 

開會日期 

主席 

 

出席委員數

／總數 

 

府外委員出

席數／總數 

 

委員出席狀況： 

1、逐一列出所有委員名

單，有出席者請標註

O，若為代理出席請附

註代理人姓名；未出席

者請標註Ｘ。 

2、府外委員列在最前面，

召集人（主席）已列於

左列，故本欄免列 

議案摘要 決議內容（摘要） （後續）具體作為 

討論案 2:建議本市性別平等辦公室修訂

「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總計畫」(規劃科) 

本案請本市性別平等辦公室向分工小組建議改善作業方

式。 

 

 


